
连铸大包锆质陶瓷纤维包盖技术协议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                          （以下简称乙方）根据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之规定，就乙方为甲方炼钢部提供连铸大包锆质陶瓷纤维包盖等事宜，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适用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甲方炼钢部1#,2#,3#连铸机所使用的大包包盖（以下均简称为包盖）本体钢结构的图纸的提供、锆质陶瓷纤维模块的装配
承包范围

乙方负责提供甲方包盖所需的包盖钢结构材质清单及图纸，甲方根据提供的包盖材质清单和图纸制作包盖；

乙方负责提供锆质陶瓷纤维模块（耐高温大于1350度），制作，安装及维护；锚固件现场焊接；确保连铸大包锆质陶瓷纤维包盖使用寿命大于六个月。
供方提供产品检测报告一式二份，合格证一式二份，

乙方负责对过程中损坏的包盖，要及时修理；
乙方生产的产品理化指标满足下述要求：

   ①组分：Al2O3＋SiO2＋ZrO2≥97％，其中ZrO2≥15％；

   ②体积密度：240kg/m3
考核及结算办法

1、包盖结算采用每套结算   元；
2、乙方必须保证包盖施工质量，如出现包盖因装配质量问题导致连铸大包包盖不能正常投入使用，每影响1天考核乙方500元，不足1天按1天计，影响时间累加计算；

3、使用过程中不得出现大面积脱落现象。

4、如因锆质陶瓷纤维模块的装备质量及本身质量导致掉落造成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5、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现场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出现不服从甲方安排或在甲方规定时间内不整改的，一次考核乙方500元；

6、每月初，甲方统计当月各项考核，经与乙方共同确认后，由甲方计算出实际结算金额报炉料部，炉料部通知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

7、付款等事宜依照商务合同约定。

其它

乙方在承包过程中因技术等问题不能适应甲方生产，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

乙方需向甲方提供锆质陶瓷纤维模块理化指标等相关技术资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对上述资料保密；

甲乙任何一方如终止合同，必须提前30天通知对方，经对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协议，并办理交接清算手续，未经对方同意即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必须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甲方与乙方签订《安全环保协议》与《综合治理协议》，这两项协议作为附属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签订两项协议后乙方方可进入甲方现场作业；

本协议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企业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四份，乙方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            方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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